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69號

原      告  陳金文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吳宥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1樓房屋

遷讓返還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參仟伍佰元。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捌仟柒佰貳拾壹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9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

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

000巷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雙方約定，租

賃期間自112年9月10日起至114年9月9日止，租金每月新臺

幣（下同）14,500元，且應於每月15日提出給付。然被告自

112年12月15日起，即未依約繳交租金，經原告以「欠租達

二個月租額且遲延給付逾二個月」為由，於113年3月5日、1

13年3月16日寄發存證信函催繳無果，且截至113年5月14日

為止，被告欠租已達五個月，縱以押租金29,000元予以抵

充，被告猶有43,500元之租金未付（計算式：14,500元×5個

月－29,000元＝43,500元），故原告乃以起訴狀繕本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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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對被告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兩造租賃契約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房屋、給付欠租如主文第一、二

項之所示。

三、被告答辯：

　　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四、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主張相符之系爭租約、

郵局存證信函用紙暨其掛號執據、招領逾時退件信封為證；

而被告經合法通知，俱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表明證據

或有利於己之答辯以供審酌，本院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

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

金；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

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

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

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

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租

約；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39

條前段、第440條第1項、第2項、第455條前段定有明文。而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1

款亦明定：「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

終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承租人遲付

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拒

繳。」「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

規定期限，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承租人：依前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三十日。」且

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

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乃採達到主

義。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

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而意思表示之生

效，指表意人開始受其意思表示拘束而言。在非對話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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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表意人無從依書面之交付，逕使相對人了解其意思表

示，尚須經由相對人之閱讀始能了解表意人之意思表示，相

對人之閱讀行為，完全在表意人實力支配範圍外，僅得由相

對人為之，如相對人不閱讀其受領之書面，即謂意思表示不

生效力，將使其效力之發生任由相對人支配，顯非事理之

平。因此，書面所為之意思表示，如已進入相對人之實力支

配範圍，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相對人了解之狀態

時，應認該意思表示已對相對人發生效力（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大字第908號裁定意旨、58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例意

旨參照），準此以言，表意人以書信為意思表示（或意思通

知），若該書信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

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但相對人卻無正當理由拒絕接

收，或相對人已受郵局通知往取書信（郵件）卻無正當理由

而不取件，為免其效力之發生任由相對人支配而欠公允，應

認為該書信已達到相對人而生效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

第279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兩造於112年9月9日簽訂系爭

租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後被告自112年12月15

日開始，即未依約繳交租金，經原告以其「欠租達二個月租

額且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於113年3月5日、113年3月16日

寄發存證信函定期催繳（下稱系爭定期催告函），並經投遞

郵局於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將「往取通知」投放

至被告之住所信箱，是自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起，

系爭定期催告函即已處於被告之可支配範圍，置於被告隨時

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故被告雖不依郵局通知往取文

書，導致郵局逕以「逾期未領」而就原告退回文書，然依上

說明，系爭定期催告函仍已達到而就被告發生效力，不以被

告實際領取為必要，且被告不於招領期間往取文書導致郵局

退件辦理，亦係被告任意支配之結果，不能影響「系爭定期

催告函已於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依法送達於被告」

之結論。又原告定期催告被告繳租無果，計至113年5月14日

為止，被告欠租已達五個月，縱以押租金29,000元予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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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被告猶有43,500元之租金未付（計算式：14,500元×5個

月－29,000元＝43,500元），故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

對被告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亦已合致於「30日以前

就被告為書面通知」之終止要件，從而，原告依兩造租賃契

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房屋、給付欠租如主文第一、

二項之所示，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民事庭法  官  王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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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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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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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1樓房屋遷讓返還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參仟伍佰元。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捌仟柒佰貳拾壹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9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12年9月10日起至114年9月9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14,500元，且應於每月15日提出給付。然被告自112年12月15日起，即未依約繳交租金，經原告以「欠租達二個月租額且遲延給付逾二個月」為由，於113年3月5日、113年3月16日寄發存證信函催繳無果，且截至113年5月14日為止，被告欠租已達五個月，縱以押租金29,000元予以抵充，被告猶有43,500元之租金未付（計算式：14,500元×5個月－29,000元＝43,500元），故原告乃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房屋、給付欠租如主文第一、二項之所示。
三、被告答辯：
　　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四、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主張相符之系爭租約、郵局存證信函用紙暨其掛號執據、招領逾時退件信封為證；而被告經合法通知，俱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表明證據或有利於己之答辯以供審酌，本院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租約；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39條前段、第440條第1項、第2項、第455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1款亦明定：「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拒繳。」「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期限，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承租人：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三十日。」且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乃採達到主義。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而意思表示之生效，指表意人開始受其意思表示拘束而言。在非對話之意思表示，表意人無從依書面之交付，逕使相對人了解其意思表示，尚須經由相對人之閱讀始能了解表意人之意思表示，相對人之閱讀行為，完全在表意人實力支配範圍外，僅得由相對人為之，如相對人不閱讀其受領之書面，即謂意思表示不生效力，將使其效力之發生任由相對人支配，顯非事理之平。因此，書面所為之意思表示，如已進入相對人之實力支配範圍，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相對人了解之狀態時，應認該意思表示已對相對人發生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908號裁定意旨、58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例意旨參照），準此以言，表意人以書信為意思表示（或意思通知），若該書信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但相對人卻無正當理由拒絕接收，或相對人已受郵局通知往取書信（郵件）卻無正當理由而不取件，為免其效力之發生任由相對人支配而欠公允，應認為該書信已達到相對人而生效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9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兩造於112年9月9日簽訂系爭租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後被告自112年12月15日開始，即未依約繳交租金，經原告以其「欠租達二個月租額且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於113年3月5日、113年3月16日寄發存證信函定期催繳（下稱系爭定期催告函），並經投遞郵局於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將「往取通知」投放至被告之住所信箱，是自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起，系爭定期催告函即已處於被告之可支配範圍，置於被告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故被告雖不依郵局通知往取文書，導致郵局逕以「逾期未領」而就原告退回文書，然依上說明，系爭定期催告函仍已達到而就被告發生效力，不以被告實際領取為必要，且被告不於招領期間往取文書導致郵局退件辦理，亦係被告任意支配之結果，不能影響「系爭定期催告函已於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依法送達於被告」之結論。又原告定期催告被告繳租無果，計至113年5月14日為止，被告欠租已達五個月，縱以押租金29,000元予以抵充，被告猶有43,500元之租金未付（計算式：14,500元×5個月－29,000元＝43,500元），故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亦已合致於「30日以前就被告為書面通知」之終止要件，從而，原告依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房屋、給付欠租如主文第一、二項之所示，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民事庭法  官  王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69號

原      告  陳金文  



被      告  吳宥靜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1樓房屋遷讓返

還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參仟伍佰元。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捌仟柒佰貳拾壹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9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

    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巷

    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雙方約定，租賃期間

    自112年9月10日起至114年9月9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

    同）14,500元，且應於每月15日提出給付。然被告自112年1

    2月15日起，即未依約繳交租金，經原告以「欠租達二個月

    租額且遲延給付逾二個月」為由，於113年3月5日、113年3

    月16日寄發存證信函催繳無果，且截至113年5月14日為止，

    被告欠租已達五個月，縱以押租金29,000元予以抵充，被告

    猶有43,500元之租金未付（計算式：14,500元×5個月－29,00

    0元＝43,500元），故原告乃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

    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返還房屋、給付欠租如主文第一、二項之所示。

三、被告答辯：

　　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四、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主張相符之系爭租約、

    郵局存證信函用紙暨其掛號執據、招領逾時退件信封為證；

    而被告經合法通知，俱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表明證據

    或有利於己之答辯以供審酌，本院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

    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

    金；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

    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

    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

    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

    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租約

    ；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39條

    前段、第440條第1項、第2項、第455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租

    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1款

    亦明定：「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

    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承租人遲付租

    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拒繳。」

    「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期

    限，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承租人：依前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三十日。」且民法第

    95條第1項前段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

    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乃採達到主義。所

    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

    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而意思表示之生效，指

    表意人開始受其意思表示拘束而言。在非對話之意思表示，

    表意人無從依書面之交付，逕使相對人了解其意思表示，尚

    須經由相對人之閱讀始能了解表意人之意思表示，相對人之

    閱讀行為，完全在表意人實力支配範圍外，僅得由相對人為

    之，如相對人不閱讀其受領之書面，即謂意思表示不生效力

    ，將使其效力之發生任由相對人支配，顯非事理之平。因此

    ，書面所為之意思表示，如已進入相對人之實力支配範圍，

    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相對人了解之狀態時，應認

    該意思表示已對相對人發生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

    字第908號裁定意旨、58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例意旨參照）

    ，準此以言，表意人以書信為意思表示（或意思通知），若

    該書信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

    其內容之客觀狀態，但相對人卻無正當理由拒絕接收，或相

    對人已受郵局通知往取書信（郵件）卻無正當理由而不取件

    ，為免其效力之發生任由相對人支配而欠公允，應認為該書

    信已達到相對人而生效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92號

    裁定意旨參照）。查兩造於112年9月9日簽訂系爭租約，由

    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後被告自112年12月15日開始，

    即未依約繳交租金，經原告以其「欠租達二個月租額且遲延

    給付逾二個月」，於113年3月5日、113年3月16日寄發存證

    信函定期催繳（下稱系爭定期催告函），並經投遞郵局於11

    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將「往取通知」投放至被告之

    住所信箱，是自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起，系爭定期

    催告函即已處於被告之可支配範圍，置於被告隨時可了解其

    內容之客觀狀態，故被告雖不依郵局通知往取文書，導致郵

    局逕以「逾期未領」而就原告退回文書，然依上說明，系爭

    定期催告函仍已達到而就被告發生效力，不以被告實際領取

    為必要，且被告不於招領期間往取文書導致郵局退件辦理，

    亦係被告任意支配之結果，不能影響「系爭定期催告函已於

    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依法送達於被告」之結論。又

    原告定期催告被告繳租無果，計至113年5月14日為止，被告

    欠租已達五個月，縱以押租金29,000元予以抵充，被告猶有

    43,500元之租金未付（計算式：14,500元×5個月－29,000元＝

    43,500元），故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終止系

    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亦已合致於「30日以前就被告為書面通

    知」之終止要件，從而，原告依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返還房屋、給付欠租如主文第一、二項之所示，均

    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民事庭法  官  王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69號

原      告  陳金文  



被      告  吳宥靜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1樓房屋遷讓返還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參仟伍佰元。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捌仟柒佰貳拾壹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9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12年9月10日起至114年9月9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14,500元，且應於每月15日提出給付。然被告自112年12月15日起，即未依約繳交租金，經原告以「欠租達二個月租額且遲延給付逾二個月」為由，於113年3月5日、113年3月16日寄發存證信函催繳無果，且截至113年5月14日為止，被告欠租已達五個月，縱以押租金29,000元予以抵充，被告猶有43,500元之租金未付（計算式：14,500元×5個月－29,000元＝43,500元），故原告乃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房屋、給付欠租如主文第一、二項之所示。

三、被告答辯：

　　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四、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主張相符之系爭租約、郵局存證信函用紙暨其掛號執據、招領逾時退件信封為證；而被告經合法通知，俱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表明證據或有利於己之答辯以供審酌，本院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租約；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39條前段、第440條第1項、第2項、第455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1款亦明定：「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拒繳。」「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期限，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承租人：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三十日。」且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乃採達到主義。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而意思表示之生效，指表意人開始受其意思表示拘束而言。在非對話之意思表示，表意人無從依書面之交付，逕使相對人了解其意思表示，尚須經由相對人之閱讀始能了解表意人之意思表示，相對人之閱讀行為，完全在表意人實力支配範圍外，僅得由相對人為之，如相對人不閱讀其受領之書面，即謂意思表示不生效力，將使其效力之發生任由相對人支配，顯非事理之平。因此，書面所為之意思表示，如已進入相對人之實力支配範圍，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相對人了解之狀態時，應認該意思表示已對相對人發生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908號裁定意旨、58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例意旨參照），準此以言，表意人以書信為意思表示（或意思通知），若該書信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但相對人卻無正當理由拒絕接收，或相對人已受郵局通知往取書信（郵件）卻無正當理由而不取件，為免其效力之發生任由相對人支配而欠公允，應認為該書信已達到相對人而生效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9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兩造於112年9月9日簽訂系爭租約，由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後被告自112年12月15日開始，即未依約繳交租金，經原告以其「欠租達二個月租額且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於113年3月5日、113年3月16日寄發存證信函定期催繳（下稱系爭定期催告函），並經投遞郵局於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將「往取通知」投放至被告之住所信箱，是自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起，系爭定期催告函即已處於被告之可支配範圍，置於被告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故被告雖不依郵局通知往取文書，導致郵局逕以「逾期未領」而就原告退回文書，然依上說明，系爭定期催告函仍已達到而就被告發生效力，不以被告實際領取為必要，且被告不於招領期間往取文書導致郵局退件辦理，亦係被告任意支配之結果，不能影響「系爭定期催告函已於113年3月8日、113年3月20日依法送達於被告」之結論。又原告定期催告被告繳租無果，計至113年5月14日為止，被告欠租已達五個月，縱以押租金29,000元予以抵充，被告猶有43,500元之租金未付（計算式：14,500元×5個月－29,000元＝43,500元），故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亦已合致於「30日以前就被告為書面通知」之終止要件，從而，原告依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房屋、給付欠租如主文第一、二項之所示，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民事庭法  官  王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